
一周之“最”

最“冒牌”的假大米

日前，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市场监

管部门通力合作， 捣毁制假窝点， 查获涉

假大米。

5 月以来， 兴宁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

员在日常监管中， 发现个别单位食堂和农

贸市场上， 出现一款标称： “上林××精

米厂” 生产的大米。 然而， 执法人员在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相关食品综合

业务监管平台上， 均未能查询到该企业的

许可信息。

南宁市市场监管局获悉此信息后， 指

令上林县市场监管局进行初步调查， 确认

该产品标签内容涉嫌虚假。 南宁市市场监

管执法人员统一行动， 并在某粮油批发市

场内， 一举捣毁制假黑窝点两个， 查获涉

嫌标签内容虚假的大米 371 袋， 共计 9.2

吨， 以及涉嫌标签内容虚假的空米袋 220

个。 （金勇 整理）

主笔 话闲

担保责任为何成了“空头支票”

为防范借款人欠

债不还， 在金融借贷

中， 债权人往往会要

求对方提供担保。 有

了担保人， 似乎就有人兜底了， 但万事没

有绝对， 尤其是出现担保瑕疵的时候， 担

保责任甚至会因此而被免除。 这就需要债

权人细致审核各种担保程序， 及时沟通，

行使债权， 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本期

“专家坐堂” 通过法官结合案例， 对造成

担保责任消灭的几种情况进行梳理， 提醒

债权人不要因为一些“小失误” 遭受“大

损失”。

有人因为不了解“担保期间”， 在协

议上没有进行相应的约定， 面临担保责任

消灭的窘境； 有人在签订债务转让过程中

未通知担保人， 导致担保人的担保责任自

动免除； 还有因为借款合同上尽管有担保

单位盖章， 但担保行为没有经过股东会议

通过， 担保责任难以生效。 凡此种种， 多

缘于债权人对 《担保法》 的不熟悉， 认为

只要担保人在借款合同上签了字， 担保责

任就逃不掉。 但法律的本质就在于其严谨

和公正， 因为自身的疏忽， 而最终必然会

承担相应的后果， 本来是想保障自己的合

法权利， 却不想自设障碍绊了脚。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金融借贷的行

为越来越普遍， 担保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 债权人如果没有在借款合同中严

谨细致地订立详尽条款， 担保责任也许就

会成为一张“空头支票”， 面临不必要的

麻烦和损失。

金勇

讯简
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

强化百姓用药安全保障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为提高公众安全合理用药意识，

减少和避免药源性疾病发生， 以宣贯新修订的

《药品管理法》 为契机， 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

会同万祥镇政府开展“为百姓用药安全保驾护

航” 行动， 依托属地市场监管所深入调研， 积

极构建药品监管闭环， 强化用药安全保障。

区市场监管局制发 《万祥镇百姓用药指导

满意度调查问卷》， 依托村居“家门口” 服务

站开展问卷调查， 回收有效问卷 500 余份， 获

取居民在科学用药、 药品保存、 过期药品处置

等方面的实际情况， 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专题

讲座 18 场次， 发放宣传资料 5000 余份。 由属

地市场监管所党支部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

部结对共建， 组建市场监管人员与医务工作者

联合参与的用药安全指导队伍， 在全镇 11 个

村居委卫生室设立“百姓安全用药指导站”，

常态化提供安全用药指导服务。

奉贤区市场监管局

开展学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近日， 奉贤区市场监管局与区教

育局联合开展新学期学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目前， 奉贤区所有学校食堂均已构建起

“区教育局、 区市场监管局 - 区教育保障服务

中心 - 学校、 托管餐饮服务准入企业” 三级

信息化管理 （视频监控） 系统和“阳光午餐”

食品安全追溯平台， 实现对“原料采购、 中途

配送、 食堂加工、 学生就餐” 全方位、 全过程

的实时监管。 在全市率先为所有公办学校建起

生鲜食品快速检测实验室， 对蔬菜和水果农药

残留、 猪牛羊肉瘦肉精及水产品孔雀石绿等进

行检测。

在全区所有中小幼学校推行校领导班子和

教师代表陪餐制度， 及时发现和解决用餐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 60%的中小幼学校已实行家长

陪餐制， 计划在 2020 年底实现全覆盖； 各幼

儿园每月对孩子的整体营养情况进行分析汇

总， 出具月度营养分析报告指导用餐， 确保孩

子能够摄入足够的蛋白质、 维生素、 微量元素

等营养物质。

黄浦商标受理窗口

持续提升服务水平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黄浦商标受理窗口大力推进商标

便利化改革， 持续提升商标受理窗口服务水平

和辐射效应， 助力上海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

境。

黄浦商标受理窗口自 2019 年 2 月 1 日成

立以来， 商标注册申请受理量在全国 175 个窗

口中不断攀升， 目前已居第七位， 共接待电话

及邮件咨询 3059 人次， 其中国际商标咨询 27

人次， 已受理国内商标业务申请 1575 件。 据

统计， 黄浦商标受理窗口的申请人主要为上海

外区的企业和自然人， 已受理申请 1180 件，

占申请总数的 74.9%。 受理长三角地区申请

161 件， 占申请总数的 10.2%。

◆记者连线 荨

◆律师说法 荨

  家长退款的要求是否合理合法？ 对于类

似早教机构的行为应该如何应对？ 上海翰鸿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析认为， 家长

的退款主张应否获得支持， 关键在于该早教

机构是否构成违约， 如构成违约的， 则家长

有权主张解除合同并退款。 除此之外， 家长

所述情形亦涉及侵权责任， 如孩子的视力下

降确系因早教机构的侵权行为所致， 则该早

教机构应作出赔偿。

“该早教机构是否构成违约， 需要视家

长与早教机构之间所签订的合同究竟如何约

定。” 金玮律师表示， 如该早教机构不具备

相应资质或所提供的教育培训服务有悖合同

约定的， 则构成违约， 家长要求解除合同并

退款的主张系合法且合理的， 应获得支持。

“除违约责任外， 就洪小姐等家长所述

的情形而言， 还可以主张侵权责任并据此向

早教机构索赔。” 金玮律师指出， 如家长能

够证明孩子的视力下降是因为早教机构的侵

权行为所致， 则可以要求该早教机构作出赔

偿。 同时， 金玮律师也坦言， 若家长主张早

教机构应承担侵权责任， 则除需要证明孩子

视力下降这一损害后果之外， 还需要证明早

教机构有实施诸如 “手机电筒直接照射眼

睛” 等侵权行为以及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

之间的因果关系， 家长需要承担相应的举证

责任， 否则索赔的主张难以获得支持。

此外， 金玮律师也提醒广大家长， 在为

孩子选择教育培训机构时， 务必要核验机构

的资质与师资力量等， 同时也需要通过书面

合同的形式将教育培训机构所应提供的服务

事项与相关责任和要求予以细化约定， 从而

有助于在如有纠纷发生时予以追责与索赔。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洪小姐、 魏小姐

投诉时间： 2019 年 5 月

如今， 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重视幼小孩

子的早期教育， 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

上”， 家长们不惜血本将孩子送到各类亲子

园、 早教中心等机构接受早期教育。

2018 年 9 月， 洪小姐在某早教机构为

女儿报了全天英文培训班， 全年学费为

23000 元。 今年 4 月， 有家长偶然发现保育

阿姨在小朋友睡觉时会用手机电筒在漆黑的

屋子里照射小朋友， 更严重的是， 阿姨是坐

在小朋友旁用电筒直接照射小朋友眼睛。 现

在已经造成包括洪小姐女儿在内的多名小朋

友出现视力下降问题并已就医。

洪小姐查看过校方提供的视频， 视频中

显示保育阿姨有用手机电筒照射小朋友的行

为。 洪小姐希望校方能提供相关老师的资格

证书， 校方却不予回应。 鉴于校方提供的培

训服务与当初承诺不相符， 并对小朋友造成

身体及潜在心理影响， 洪小姐向校方提出全

额退还 23000 元的要求。 但对方只同意转班

或者退剩余课费， 多次沟通无法达成一致。

无奈之下， 洪小姐投诉至浦东新区消保委寻

求帮助。 时隔一天， 浦东新区消保委又接到

魏小姐的投诉电话， 反映的是同一件事件。

魏小姐表示还有一些家长也在反映此事。

用手机电筒照孩子眼睛

早教机构否认影响视力

  接到洪小姐和魏小姐的投诉后， 浦东新

区消保委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培训机构沟

通此事。 校方对洪小姐提出的相关资质问

题， 表示并不存在任何问题， 都是合规的。

对于保育阿姨是否拿手机电筒照射小朋友眼

睛， 校方解释称保育阿姨为查看小朋友的睡

觉情况， 才用手机电筒扫射检查， 并不是直

接照射小朋友眼睛。 对此， 洪小姐并不认

可， 她表示前期也有家长向校方反映过此

事。 由于校方只提供一个月内的视频， 所以

无法找到更明确的证据。 校方负责人表示目

前为止， 只有洪小姐一人反映过此事， 将与

洪小姐进行协商沟通。

工作人员又致电校方负责人， 询问对于

家长提出的诉求到底如何解决？ 校方负责人

闪烁其词， 并没有正面回应浦东新区消保

委。 浦东新区消保委建议校方应该采取主动

积极的态度解决问题， 而不是用回避的态度

予以推诿。

尽管浦东新区消保委多次与校方负责人

沟通， 但得到的回复永远是一样的， 只是表

示会与消费者进行协商沟通。 但洪小姐和魏

小姐之后并没有接到过校方任何沟通的电

话。

浦东新区消保委认为校方应该正视问

题， 不应该采取回避、 拖延的处理方式； 校

方应该提供相关的资质证明以及老师的资格

证书。 如果校方无法提供相应的资质证明，

校方提供的培训服务严重和当初承诺不符

的， 消费者有权提出退全款的要求并提出相

应的赔偿。 鉴于校方的处理方式和态度， 浦

东新区消保委建议洪小姐和魏小姐通过其他

途径进行维权。

浦东新区消保委提醒广大家长， 师资是

培训质量的关键因素， 而当前大多数培训机

构拟定的格式合同中， 却没有关于师资的约

定， 一旦发生消费争议， 培训机构就借此逃

避相关责任。 所以， 对于让孩子“不输在起

跑线上” 的培训机构， 家长们一定要慎重选

择， 报名前了解清楚机构的办学资质、 成立

时间、 师资力量、 硬件设施等相关信息， 并

在合同中尽量细化自己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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